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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维权热线栏目自开通以

来， 已经有很多读者咨询各种法

律问题。 在此， 感谢大家对这个
栏目的关注和踊跃提问。

现 “上海法治报” 微信公众
号 “法律服务” 通道已开通， 您

可通过扫描上方二维码， 在页面

最下方留言处留下您的问题， 我
们会尽快为您解答。

与此同时， 我们还会将问题
和答复刊登在以后几期的本版位

置， 请您留意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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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偿金额低于标准
竞业协议是否有效

我是一个知名企业的技术人员， 在公司

工作 13 年多了， 最近在办理离职， 其中牵涉

到竞业协议。 协议上规定， 公司每个月补偿

金为上海市最低工资标准， 违约金为 5 倍年

薪， 我现在固定工资 23000 元， 每年税后工

资大约 30 万元左右。 我与公司协商， 要求提

高每月的补偿金标准及降低违约金的金额，

公司不同意， 要求按照原来签过的协议执行，

我想问一下这样的协议是否合法， 是否有效？

马先生

【解答】

马先生， 您好！ 据您所述的情况， 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

律问题的解释 （一）》 （2021 年 1 月 1 日起

施行） 第三十五条的规定， 劳动者与用人单

位就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办理相关手续、

支付工资报酬、 加班费、 经济补偿或者赔偿

金等达成的协议， 不违反法律、 行政法规的

强制性规定， 且不存在欺诈、 胁迫或者乘人

之危情形的， 应当认定有效。 前款协议存在

重大误解或者显失公平情形， 当事人请求撤

销的， 法院应予支持。 现在您与公司的竞业

协议约定， 公司每个月支付您的竞业补偿金

为上海市最低工资标准 （ 2021 年为 2590

元）， 违约金却为您 5倍的年薪， 而您每年年

薪税后大约 30万元左右， 显然显失公平。 据

此， 根据 《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 第二条的

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用人单位与劳

动者发生的下列劳动争议， 适用本法： （一）

因确认劳动关系发生的争议； （二） 因订立、

履行、 变更、 解除和终止劳动合同发生的争

议； （三） 因除名、 辞退和辞职、 离职发生

的争议； （四） 因工作时间、 休息休假、 社

会保险、 福利、 培训以及劳动保护发生的争

议； （五） 因劳动报酬、 工伤医疗费、 经济

补偿或者赔偿金等发生的争议； （六） 法律、

法规规定的其他劳动争议， 您可以先申请劳

动仲裁， 请求撤销您与公司竞业协议中的有

关条款， 若您对仲裁决定不服， 则您可以再

起诉至法院予以解决。

起诉后被限高消费
如何取消消费限制

我在名义上是一家公司的法人代表， 但

没有参与实际经营， 后来该公司被外地一家

公司起诉， 原因是收到 49 万元货款没有发

货。 法院裁决公司退还外地公司的所有货款，

法人代表、 股东和实际经营人都被限制高消

费。 我是法人代表， 占股 20%， 如果我按照

20%的比例把钱还给外地公司， 能不能向法

院申请取消限制高消费呢？ 谭先生

【解答】

谭先生， 您好！ 据您所叙述的情况， 依

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

及有关消费的若干规定》 (2015 年修正) 第

九条规定， 在限制消费期间， 被执行人提供

确实有效的担保或者经申请执行人同意的，

法院可以解除限制消费令； 被执行人履行完

毕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的， 法院应当在

本规定第六条通知或者公告的范围内及时以

通知或者公告解除限制消费令。 同时， 《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在执行工作中进一步强化善

意文明执行理念的意见》 第十七条规定， 解

除限制消费措施的几类情形。 法院在对被执

行人采取限制消费措施后， 被执行人及其有

关人员申请解除或暂时解除的， 按照下列情

形分别处理： （1） 单位被执行人被限制消费

后， 其法定代表人、 主要负责人、 影响债务

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 实际控制人以因私消

费为由提出以个人财产从事消费行为， 经审

查属实的， 应予准许。 （2） 单位被执行人被

限制消费后， 其法定代表人、 主要负责人确

因经营管理需要发生变更， 原法定代表人、

主要负责人申请解除对其本人限制消费措施

的， 应举证证明其并非单位的实际控制人、

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 法院经审查

属实的， 应予准许， 并对变更后的法定代表

人、 主要负责人依法采取限制消费措施。

因此， 您需提供证据证明自己只是名义

上的法定代表人、 股东， 并非实际控制人，

从而法院可能会变更限制消费措施的对象。

此外， 据您所述的， 如果您按照 20%的比例

把钱还给外地公司， 而作为申请执行人的该

外地公司同意， 也可以解除对您的限制消费

措施。 当然， 作为被执行的公司履行完毕生

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 也是可以解除对

您及其他人员的限制消费措施的。

减肥训练营突然倒闭
消费者如何讨回欠款

我花 5500 元报了一个 60 天减肥训练营，

练了 30 几天训练营倒闭了， 到现在一个月了

还没退款。 合同上对方公章所署公司的名称

在天眼查上搜不到。 报警后警察说经济纠纷

不管； 投诉 12315 被告知该事情不属于管辖

范围， 让联系消协。 消协说对方没有营业执

照无法受理。 我有合同和电话录音， 也有给

对方的转账记录， 现在我该怎样才能拿回这

笔钱？ 余小姐

【解答】

余小姐， 您好！ 据您所述的情况， 依据

《民法典》 第五百零九条的规定， 当事人应当

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当事人应当

遵循诚信原则， 根据合同的性质、 目的和交

易习惯履行通知、 协助、 保密等义务。 同时，

该法第五百三十四条规定， 对当事人利用合

同实施危害国家利益、 社会公共利益行为的，

市场监督管理和其他有关行政主管部门依照

法律、 行政法规的规定负责监督处理。

因此， 若您现在可以联系训练营的工作

人员， 可以试着收集证据， 问明其所属的公

司， 并明确你们双方签订的合同以及对方履

行合同的实际情况， 后可向相关的市场监督

管理部门投诉， 并可依据手头的合同和电话

录音以及付费转账记录等证据起诉到法院。

若与您签订合同的主体和实际收款人不一致，

您在起诉时可以将他们一并列为被告， 以便

法院将案件事实查明。

生产日期不符规定
消费者该如何维权

我买了一袋即食花胶， 收到货后发现内

外包装生产日期不一样， 时间相差一个多月。

请问这种情况， 我该如何维权？

肖先生

【解答】

肖先生， 您好！ 据您所述的问题， 依据

《食品安全法》 （2021 提修正） 第一百二十

四条的规定， 违反本法规定， 有下列情形之

一， 尚不构成犯罪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

生产经营的食品、 食品添加剂， 并可以没收

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 设备、 原料等物

品； 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 食品添加剂货值

金额不足一万元的， 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

以下罚款； 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 并处货

值金额十倍以上二十倍以下罚款； 情节严重

的， 吊销许可证： （一） 生产经营致病性微

生物， 农药残留、 兽药残留、 生物毒素、 重

金属等污染物质以及其他危害人体健康的物

质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食品、 食品

添加剂； （二） 用超过保质期的食品原料、

食品添加剂生产食品、 食品添加剂， 或者经

营上述食品、 食品添加剂； （三） 生产经营

超范围、 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的食品；

（四） 生产经营腐败变质、 油脂酸败、 霉变生

虫、 污秽不洁、 混有异物、 掺假掺杂或者感

官性状异常的食品、 食品添加剂； （五） 生

产经营标注虚假生产日期、 保质期或者超过

保质期的食品、 食品添加剂。 因此， 您可以

保留好购买凭证等相关证据并向食品监督管

理部门投诉， 也可以向消费者协会投诉， 由

其出面与商家协商解决。

合同中不提加班费

员工应当如何维权

【律师说法】

上海江三角律师事务所王丹律师认为， 根

据李先生所述的情况， 首先， 李先生需要对其

所就职的公司关于加班的规定有所了解， 即除

劳动合同外， 是否还有其他对加班的规定， 诸

如员工手册、 员工大会或者公示出来的公告等。

如若都没有， 则依据 《国务院关于职工工作时

间的规定》 （1995 修订） 第五条的规定， 因工

作性质或者生产特点的限制， 不能实行每日工

作 ８ 小时、 每周工作 ４０ 小时标准工时制度的，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 可以实行其他工作和休息

办法。 同时， 该规定第六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

不得擅自延长职工工作时间。 因特殊情况和紧

急任务确需延长工作时间的， 按照国家有关规

定执行。

王丹律师表示 ， 根据 《劳动部关于印发

〈工资支付暂行规定〉 的通知》 第十三条之规

定， 用人单位在劳动者完成劳动定额或规定的

工作任务后， 根据实际需要安排劳动者在法定

标准工作时间以外工作的， 应按以下标准支付

工资： （一） 用人单位依法安排劳动者在日法

定标准工作时间以外延长工作时间的， 按照不

低于劳动合同规定的劳动者本人小时工资标准

的 １５０％支付劳动者工资； （二） 用人单位依法

安排劳动者在休息日工作， 而又不能安排补休

的， 按照不低于劳动合同规定的劳动者本人日

或小时工资标准的 ２００％支付劳动者工资 ；

（三） 用人单位依法安排劳动者在法定休假节日

工作的， 按照不低于劳动合同规定的劳动者本

人日或小时工资标准的 ３００％支付劳动者工资。

实行计件工资的劳动者， 在完成计件定额任务

后， 由用人单位安排延长工作时间的， 应根据

上述规定的原则， 分别按照不低于其本人法定

工作时间计件单价的 １５０％、 ２００％、 ３００％支付

其工资。 经劳动行政部门批准实行综合计算工

时工作制的， 其综合计算工作时间超过法定标

准工作时间的部分， 应视为延长工作时间， 并

应按本规定支付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的工资 。

实行不定时工时制度的劳动者， 不执行上述规

定。 因此， 正常工时外的工作是加班， 因此需

要支付加班工资。

【事由】

李先生成功应聘一家小微企业后， 由于能

力出众， 很快就成了工作的骨干。 企业的业务

比较繁忙， 作为骨干， 李先生经常需要加班才

能完成手上的工作。 然而， 每次到了发薪日，

李先生的收入并未因加班多就有什么变化。 对

此， 李先生向财务部门提出了疑问， 却被告知

企业没有加班费一说。

李先生在与企业签订的劳动合同中没有关

于加班费的条款， 但他认为， 按照国家相关的

规定， 正常情况下的加班就应该能拿到加班费，

企业的做法肯定不对。 但在与财务部门交涉后，

并没有得到满意的结果， 无奈之下， 李先生希

望通过法律途径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记者 金勇

李先生在本市一家小微企业上班， 虽然签
订了劳动合同， 但合同里却没有加班有法定加

班费的条目。 由于工作比较繁忙， 李先生三天
两头就会加班， 企业也一直没有支付过加班费。

对此， 李先生表示， 企业支付加班费应该是属

于法定义务， 但是否合同里没有规定要支付加

班费， 企业就可以不予支付呢？

律师分析认为， 按照国家相关法律规定 ，

正常工时外的工作是加班， 就需要支付工资 。

李先生也应对公司关于加班的规定进行多方面

了解， 即除劳动合同外， 是否还有其他对加班

的规定， 诸如员工手册、 员工大会或者公示出

来的公告等。 而用人单位在劳动者完成劳动定
额或规定的工作任务后， 根据实际需要安排劳

动者在法定标准工作时间以外工作的， 应按相
应标准支付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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